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創意科技與產品設計系主任推薦要點 

 
中華民國 113年 8月 12日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9年 8月 1日改名通過 

中華民國 103年 8月 27日系務會議訂定 

 

  

一、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創意科技與產品設計系(以下簡稱本系)

為尊重學術自由及增進專業自主之精神，依據大學法第十三條暨本校組織規

程與本校第廿六、廿七、廿八條規定，訂定本系主任推薦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本系主任之產生，以本系符合資格之專任教師為當然候選人，採票選方式推

舉人選，報請校長聘任之。 

三、本系主任之推選，由全系專任教師，至少三分之二以上人數出席，以無記名

方式，投票選舉進行之。 

四、本系主任之任期為二年，得連選連任一次。 

五、本系主任任期未滿因故去職，須經全系專任教師二分之一以上人數連署，並

經系務會議出席人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人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始得

報請校長核定改選之。 

六、本系主任應於任期屆滿前四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啟動遴選作業，辨

理系主任推選事宜。 

七、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